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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

——授予限制性股票

【例】甲公司于 20X1年 7月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、技

术骨干等激励对象授予 500万股限制性股票，授予价格为 5

元/股，锁定期为 3年。激励对象如果自授予日起为公司服务

满 3年，且公司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0%，可申请一次

性解锁限制性股票。

情形一，第一类限制性股票。激励对象在授予日按照授

予价格出资购买限制性股票；待满足可行权条件后，解锁限

制性股票；若未满足可行权条件，甲公司按照授予价格 5元

/股回购限制性股票。

情形二，第二类限制性股票。激励对象在授予日无须出

资购买限制性股票；待满足可行权条件后，激励对象可以选

择按授予价格 5元/股购买公司增发的限制性股票，也可以选

择不缴纳认股款，放弃取得相应股票。

分析：对于第一类限制性股票，甲公司为获取激励对象

的服务而以其自身股票为对价进行结算，属于以权益结算的

股份支付交易。甲公司应当在授予日确定授予股份的公允价

值。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，甲公司应当以对可行

权的股权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，按照授予日授予股份的公

允价值，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。

授予日授予股份的公允价值应当以其当日的市场价格为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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础，同时考虑授予股份所依据的条款和条件（不包括市场条

件之外的可行权条件）进行调整，但不应考虑在等待期内转

让的限制，因为该限制是可行权条件中的非市场条件规定的。

对于因回购产生的义务确认的负债，应当按照《企业会计准

则第 22号——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

理。

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实质是公司赋予员工在满足可行

权条件后以约定价格（授予价格）购买公司股票的权利，员

工可获取行权日股票价格高于授予价格的上行收益，但不承

担股价下行风险，与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存在差异，为一项股

票期权，属于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交易。在等待期内的每

个资产负债表日，甲公司应当以对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的

最佳估计为基础，按照授予日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，计算当

期需确认的股份支付费用，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。

采用期权定价模型确定授予日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的，该公

允价值包括期权的内在价值和时间价值，通常高于同等条件

下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对应股份的公允价值。

分析依据：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——股份支付》第

二条、第四条、第六条等相关规定；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

7号》第五部分相关规定；《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——股

份支付》第 183页至第 189页相关内容。


